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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依据和条件

    一、实施依据：

   （一）《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5号）

   （三）《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银发[2010]249号）

    二、实施条件：

   （一）存款人，是指在中国境内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单位）、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

银行是指在中国境内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支付结算业务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含外资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

银行结算账户，是指银行为存款人开立的办理资金收付结算的人民币活期存款账户。

   （二）银行结算账户按存款人分为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存款人以单位名称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为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按用途分为基本存款账户、一般存款账户、专用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

个体工商户凭营业执照以字号或经营者姓名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纳入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三）存款人开立基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和预算单位开立专用存款账户实行核准制度，经中国人民银行核准后由开户银行核发开户许可证。但存款人因注册验资需要开立的临时存款账户除外。

   （四）存款人可以自主选择银行开立银行结算账户。

   （五）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的存款人只能在银行开立一个基本存款账户。

   （六）存款人应在注册地或住所地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符合条件可以在异地（跨省、市、县）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的除外。

   （七）单位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的名称应与其提供的申请开户的证明文件的名称全称相一致。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的名称应与其营业执照的字号相一致。无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的名称，由“个体户”字样和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者姓名组成。自然人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的名称应与其提供的有效身份证件中的名称全称相一致。

   （八）基本存款账户

    1.基本存款账户是存款人因办理日常转账结算和现金收付需要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下列存款人，可以申请开立基本存款账户：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团级（含）以上军队、武警部队及分散执勤的支（分）队、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组织、异地常设机构、外国驻华机构、个体工商户、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区委员会、单位设立的独立核算的附属机构以及其他组织。

    2.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应出具的材料：

   （1）企业法人，应出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

   （2）非法人企业，应出具企业营业执照正本。

   （3）机关和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应出具政府人事部门或编制委员会的批文或登记证书和财政部门同意其开户的证明。非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应出具政府人事部门或编制委员会的批文或登记证书。

   （4）军队、武警团级（含）以上单位以及分散执勤的支（分）队，应出具军队军级以上单位财务部门、武警总队财务部门的开户证明。

   （5）社会团体，应出具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宗教组织还应出具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6）民办非企业组织，应出具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

   （7）外地常设机构，应出具其驻在地政府主管部门的批文。

   （8）外国驻华机构，应出具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批文或证明。外资企业驻华代表处、办事处应出具国家登记机关颁发的登记证。

   （9）个体工商户，应出具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10）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区委员会，应出具其主管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11）独立核算的附属机构，应出具其主管部门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登记证和批文。

   （12）其他组织，应出具政府主管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3.申请人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纳税人的，还应出具税务部门颁发的税务登记证。

   （九）专用存款账户

    1.专用存款账户是存款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对其特定用途资金进行专项管理和使用而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对下列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存款人可以申请开立专用存款账户：基本建设资金，更新改造资金，财政预算外资金，粮、棉、油收购资金，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期货交易保证金，信托基金，金融机构存放同业资金，政策性房地产开发资金，单位银行卡备用金，住房基金，社会保障基金，收入汇缴资金和业务支出资金，党、团、工会设在单位的组织机构经费，其他需要专项管理和使用的资金。

收入汇缴资金和业务支出资金，是指基本存款账户存款人附属的非独立核算单位或派出机构发生的收入和支出的资金，因收入汇缴资金和业务支出资金开立的专用存款账户，应使用隶属单位的名称。

    2.申请开立专用存款账户应当提供的材料：

   （1）开立基本存款账户规定的证明文件、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2）下列证明文件：

基本建设资金、更新改造资金，政策性房地产开发资金、住房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应出具主管部门批文；

财政预算外资金，应出具财政部门的证明；

粮、棉、油收购资金，应出具主管部门批文；

单位银行卡备用金，应被照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银行卡章程的规定出具有关证明和资料；

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应出具证券公司或证券管理部门的证明；

期货交易保证金，应出具期货公司或期货管理部门的证明；

金融机构存放同业资金，应出具其证明；

收入汇缴资金和业务支出资金，应出具基本存款账户存款人有关的证明；

党、团、工会设在单位的组织机构经费，应出具该单位或有关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其他按规定需要专项管理和使用的资金，应出具有关法规，规章或政府部门的有关文件。

    3.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在境内从事证券投资开立的人民币特殊账户和人民币结算资金账户纳入专用存款账户管理。其开立人民币特殊账户时应出具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批复文件，开立人民币结算金账户时应出具证券管理部门的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

   （十）临时存款账户

1.临时存款账户是存款人因临时需要并在规定期限内使用而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有下列情况的，存款人可以申请开立临时存款账户：

   （1）设立临时机构。

   （2）异地临时经营活动。

   （3）注册验资。

2.申请开立临时存款账户，应向银行出具下列证明文件：

   （1）临时机构，应出具其驻在地主管部门同意设立临时机构的批文.

   （2）异地建筑施工及安装单位，应出具其营业执照正本或其隶属单位的营业执照正本，以及施工及安装地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许可证或建筑施工及安装合同。

   （3）异地从事临时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出具其营业执照正本以及临时经营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批文。

   （4）注册验资资金，应出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有关部门的批文。本条第二、三项还应出具其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十一）存款人申请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时，应填制开户申请书。开户申请书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记载有关事项。

   （十二）境外机构是指在境外（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合法注册成立的机构；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银行）是指依法具有办理国内外结算等业务经营资格的境内中资和外资银行。

   （十三）境外机构依法办理人民币资金收付，可以申请在银行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用于依法开展的各项跨境人民币业务。

   （十四）境外机构符合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条件的，可选择境内任意一家银行开立银行结算账户。
办理程序和期限

一、开户银行对存款人开户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查。审查合格的，以分支行为单位将开户申请资料和相关证明文件集中报送人行。同时将存款人相关信息录入账户管理系统待核准数据库。原则上，各银行机构应在每个工作日16:00前将账户资料传递至人行，其中新设企业基本存款账户资料应于每个工作日14:30前提交。
    二、人行对资料进行审核，审核合格并受理后，于当日最迟下一工作日上午对电子信息进行审核（系统原因除外），对合格的作出核准决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在规定日期内将制发的开户许可证和行政许可文书，与各开户银行管辖行办理交接。 

三、各银行机构应及时查询银行结算账户系统信息核准情况。对于通过核准的新设企业基本存账户，各银行机构可于受理后的当日取回开户许可证。其他核准类账户许可资料可于受理后的下一工作日下午取回。

四、自2018年9月10日起，各家银行通过浙江省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辅助管理系统（以下简称账户辅助管理系统）提交账户相关资料信息。

通过账户辅助管理系统上传资料影像的，无需提供纸质资料，只需按相关账户业务办理要求上传需提供的资料影像即可，其中申请书只需上传一联。办理销户、变更和展期等涉及换发开户许可证的业务，仍需将原开户许可证交回我部。
需提交的资料目录

基本存款账户开立

一、申领开户许可证应提供资料的复印件大小规格均为A4纸，每份开户资料复印件上需加盖“与原件核对一致”的戳记和开户银行业务专用章。

二、申领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需提交的资料:

（一）一式三联开户申请书，

（二）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三）以下开户证明文件正本复印件：1.营业执照，2.政府人事部门或编制委员会的批文或登记证书，3.军队、武警的开户证明，4.《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5.宗教组织设立的批文或证明，6.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或《社会福利机构执业证照》，7.外地常设机构的驻在地政府主管部门的批文，8.外国华机构设立的批文或证明，9.外资企业驻华代表处、办事处应出具国家登记机关颁发的登记证，10.居民（村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小组主管部门的批文或证明，11.独立核算附属机构（仅包括食堂、幼儿园、招持所）的隶属单位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和相关批文，12.《工会法人资格证书》，13.《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14.其他组织，应出具政府主管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四）预算单位应提供财政部门同意开户证明，无法取得成立批文的机关单位还需提供上级单位或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有关证明文件的年检标识在副本上的还需提供副本复印件，其他存款人还需提供其它相关资料。

临时存款账户开立

一、申领开户许可证应提供资料的复印件大小规格均为A4纸，每份开户资料复印件上需加盖“与原件核对一致”的戳记和开户银行业务专用章。

    二、申请临时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需提交的资料：

（一）一式三联开户申请书。

（二）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三）以下开户证明文件正本复印件：1.临时机构设立批文，2.异地建筑施工、安装单位营业执照正本或隶属单位的营业执照正本，以及施工及安装地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施工许可证、建筑施工或安装合同，3.异地从事临时经营活动单位的营业执照正本以及临时经营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批文，4.异地建筑安装施工及安装单位和异地从事临时经营活动的单位还须提供其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正本及复印件和开立基本存款账户证明文件正本及复印件，5.以项目部名义开立临时存款账户的需提供异地建筑及施工企业成立项目部的文件、项目部负责人的任命书及授权项目部开户的授权书、项目部负责人身份证件、企业基本开户许可证及建筑施工企业以建筑施工企业名称后加项目部名称开立临时存款账户申请书附页（要求正本原件）。

（四）其他相关存款人还需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正本复印件，有上级单位的还需提供其上级单位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及开立基本存款账户证明文件复印件。

（五）有关证明文件的年检标识在副本上的还需提供副本复印件，其他存款人还需提供其它相关资料。

专用存款账户开立

一、申领开户许可证应提供资料的复印件大小规格均为A4纸，每份开户资料复印件上需加盖“与原件核对一致”的戳记和开户银行业务专用章。

    二、申领财政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需提交的资料：

（一）一式三联开户申请书。

（二）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三）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四）申请开立基本存款账户规定的证明文件复印件。

（五）以下开户证明文件复印件：1.政策性房地产开发资金、住房基金、社会保障基金的批文，2.财政部门出具的财政预算外资金证明，3.党、团、工会设立的批文或证明，4.有关法规、规章或政府部门的文件，5.发改委设立基本建设资金、更新改造资金项目的批文，有年度工程建设计划表的也应提供。6.其他按规定需要专项管理和使用的资金，应出具有关法规、规章或政府部门的有关文件。

（六）财政部门对预算单位开立专用存款账户的批复书原件。

（七）有关证明文件的年检标识在副本上的还需提供副本复印件，其他存款人还需提供其它相关资料。

境外机构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一、申领开户许可证应提供资料的复印件大小规格均为A4纸，每份开户资料复印件上需加盖“与原件核对一致”的戳记和开户银行业务专用章。

二、境外机构申请开立基本存款账户需提供的资料：

（一）开户申请书（其中银行结算账户的账户名称应使用境外机构的中文或英文名称全称，并与其在境外合法注册成立的证明文件（或对应的中文翻译）记载的名称全称一致，一个国家或地区境外机构的中文（或英文）名称全称应唯一）。

（二）境外机构在境外合法注册成立的证明文件。

（三）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相关活动所依据的法规制度或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四）境外机构负责人或有权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五）开户银行出具的境外机构身份审查合格的证明材料。证明文件等开户资料为非中文的，还应同时提供对应的中文翻译。

核准类银行账户变更

一、存款人更改名称需提供的资料

（一）一式三联变更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

（二）存款人名称变更的证明资料复印件（其证明文件类型与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证明文件类型相同）。

（三）开户许可证原件。

    二、存款人变更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需提供的资料

（一）一式三联变更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

（二）存款人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变更的证明资料复印件。

（三）开户许可证原件。

（四）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一份。

    三、存款人变更注册资金、地址、执照号码、税务登记证号码的等，不涉及开户许可证要素的事项需提供的资料。

（一）一式一联变更申请书。

（二）变更相关资料复印件。

（三）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以上资料的复印件大小规格均为A4纸，每份开户资料复印件上需加盖“与原件核对一致”的戳记和开户银行业务专用章。

核准类银行账户撤销

银行结算账户撤销需提供资料的目录：

一、一联撒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需注明销户原因）。

二、开户许可证原件。

开户许可证遗失补发

办理开户许可证遗失补发需提供资料的目录：

一、一式三联补发申请书。

二、由存款人出具并加盖公章的遗失证明。

三、刊登遗失公告的报纸原件，遗失公告中需有开户许可证核准号、存款人户名信息及“原许可证声明作废”的字样。

四、原账户申请的一套证明资料复印件（包括原申请书复印件和原许可证复印件）。
以上资料的复印件大小规格均为A4纸，每份开户资料复印件上需加盖“与原件核对一致”的戳记和开户银行业务专用章。



